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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實施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及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新增鐘點費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

稱本署）為補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簡稱學校），執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高級中

等教育階段相關規定、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高級中等

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高級中等

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相關規定及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

數標準（以下簡稱節數標準），所新

增之鐘點費，特訂定本要點。 

一、 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及依據。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

下簡稱課綱）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相

關規定，包括課綱總綱「陸、課程

架構」所定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

中等學校、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以

下高級中等學校簡稱學校）之課程

規劃規定，及依課綱總綱「柒、實

施要點」、「八、附則」之（四）及

（五）所定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課

程綱要或實施規範。 

三、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設置相

關規定，包括教育部訂定（或修正）

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諮詢教師

設置要點（以下簡稱課諮教師要

點），及相關直轄市政府教育局與縣

（市）政府訂定（或修正）發布之

課程諮詢教師相關規定。 

四、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

數標準（以下簡稱節數標準）之適

用對象為教育部主管之國立學校。 

二、 本要點所稱新增鐘點費，指學校適

用課綱之班級實施課程教學增加教

師授課、指導，及減授課程諮詢教

師、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以下簡

稱召集人）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以下

簡稱基本節數)或依節數標準所定

教師基本節數調降、協辦行政教師

減授基本節數，所增加之鐘點費。 

前項新增鐘點費，為每節新臺

幣四百元。 

一、 明定新增鐘點費之定義及其每節之

金額。 

二、 課綱定於一百零八學年度起自學校

一年級開始實施，爰關於學校適用

課綱之班級，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一百零八學年度：學校一年級

之實際招生班級。 

(二)一百零九學年度：學校一年級

至二年級合計之實際招生班

級。 

(三)自一百一十學年度起：學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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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至三年級合計之實際招生

班級。 

三、 學校適用課綱之班級實施課程教學

增加教師授課或指導，包括增加原

實際招生班級外之授課班級，及增

加原一個班級一節課由教師一人授

課外之授課教師人數。 

四、 有關減授課程諮詢教師、課程諮詢

教師召集人教學節數，依教育部訂

定（或修正）發布之課程諮詢教師

要點及節數標準之規定辦理。 

五、 有關國立學校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

數及減授協辦行政教師教學節數，

依教育部訂定（或修正）發布之節

數標準之規定辦理。 

三、 本要點補助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部定必修課程新增鐘點費： 

1. 各類型學校國語文、英語文

及數學三科目：採班群實施

適性分組教學增加教師授

課之鐘點費；其補助之金

額，以該科目原應支出鐘點

費之零點五倍為限。 

2. 普通型學校自然科學探究

與實作課程：實施跨科目協

同教學增加不同科目教師

授課之鐘點費；其補助之金

額，以該課程原應支出鐘點

費之一倍為限。 

3. 技術型學校之社會、自然科

學與藝術領域：實施各該領

域跨科之統整型、探究型或

實作型課程，增加不同科目

教師授課之鐘點費；其補助

之金額，以該課程原應支出

鐘點費之一倍為限。 

4. 學校設有專業群、科之實習

科目：實施分組教學增加教

一、 明定補助項目及基準。 

二、 原應支出鐘點費，指學校適用課綱

之班級於實施課程教學，未再增加

授課班級，且每個班級每節課亦僅

由教師一人授課所需之鐘點費。 

三、 新增鐘點費，指學校適用課綱之班

級於實施課程教學，增加授課班級

所需之鐘點費，及一個班級一節課

除教師一人授課外，另增授課教師

人數所需之鐘點費。 

四、 有關原應支出鐘點費及新增鐘點

費，以學校部定必修課程數學科目

實施適性分組教學且有增加授課班

級數之必要者為例，說明如下：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

實施要點規定略以，數學科目

實施適性分組教學，有增加授

課班級數之必要者，其增加之

班級數，以該班群原班級數之

零點五倍為限。 

(二)某校以一年級二個班級為一班

群，實施數學科目之適性分組

教學，並根據二個班級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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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授課之鐘點費；其補助之

金額，以該課程原應支出鐘

點費之一倍為限。 

(二)校訂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新增

鐘點費： 

下列各目補助之總金額，以學

校適用課綱之班級所開設校訂

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之總節數

原應支出鐘點費之一倍為限： 

1. 普通型學校、綜合型學校及

單科型學校採班群開課增

加教師授課之鐘點費；其補

助之金額，以該班群原應支

出鐘點費之零點五倍為限。 

2. 技術型學校及綜合型學校

開設學生應修習學分數一

點二倍至一點五倍之選修

課程增加教師授課之鐘點

費；其補助之金額，以學生

應修習學分數之課程原應

支出鐘點費之零點五倍為

限。 

3. 技術型學校、綜合型學校開

設專題實作課程及綜合型

學校專門學程之實習科目

實施分組教學增加教師授

課之鐘點費；其補助之金

額，以該課程原應支出鐘點

費之一倍為限。 

4. 學校於一般科目開設跨領

域或跨科目專題類與統整

課程增加教師授課之鐘點

費；其補助之金額，以該課

程原應支出鐘點費之一倍

為限。 

(三)彈性學習時間新增鐘點費：規

劃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

充實（增廣）教學、補強性教

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目評量結

果「精熟」、「基礎」及「待加

強」三個能力等級，分成三組

共三個班級授課，該班群原二

個班級所需之鐘點費，即「原

應支出鐘點費」，逕由學校本預

算支應；該班群新增一個班級

所需之鐘點費，即「新增鐘點

費」，學校可依本要點之規定，

向本署申請補助。 

五、 依據課綱總綱「陸、課程架構」有

關技術型學校之課程規劃規定，技

術型學校之社會、自然科學與藝術

領域，可研擬實施各該領域跨科之

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課程 2 學

分。 

六、 有關第二款各目補助之總金額，以

學校適用課綱之班級所開設校訂必

修課程及選修課程之總節數原應支

出鐘點費之一倍為限，其計算方式

舉例說明如下： 

(一)於一百零八學年度實施課綱

時，某校一年級實際招生班為

十班，則該校適用課綱之班級

即為十個班。 

(二)該校一年級十個班於一百零八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校訂必

修課程每週一節課、選修課程

每週二節課，合計每週三節課，

前開三節課每週原應支出鐘點

費為新臺幣一萬二千元；計算

方式為「十（班）×三（節）×新

臺幣四百元」。 

(三)就上例而言，第二款各目補助

之總金額，即以新臺幣一萬二

千元為限。 

七、 有關補助技術型學校及綜合型學校

開設學生應修習學分數一點二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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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學校特色活動增加教師授

課或指導之鐘點費；其補助之

金額，以學校適用課綱之班級

所規劃之彈性學習時間節數原

應支出鐘點費之零點五倍為

限。 

(四)設置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新

增鐘點費：依高級中等學校課

程諮詢教師設置要點所定課程

諮詢教師、召集人減授基本節

數而增加之鐘點費。 

(五)教師基本節數調降新增鐘點

費：國立學校依節數標準第二

條及第五條所定教師及兼任行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基本節數調

降而增加之鐘點費。 

(六)協辦行政教師減授基本節數新

增鐘點費：國立學校依節數標

準第八條所定協辦行政教師減

授基本節數而增加之鐘點費。 

私立學校以補助前項第二款選

修課程及第四款之新增鐘點費為

限。 

學校因特殊情形，經報各該主

管機關核准者，得不受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所定補助基準之限制。 

一點五倍之選修課程增加教師授課

之鐘點費，以學生應修習學分數之

課程原應支出鐘點費之零點五倍為

限，其計算方式舉例說明如下： 

(一)某校某年級學生於某一學期應

修習選修課程三十學分，則學

校應於該年級該學期規劃開設

三十六至四十五學分之選修課

程（開設三十學分之一點二倍

至一點五倍之選修課程），供學

生自由選修。 

(二)承上，倘經學生自由選修後，

學校所規劃開設之三十六至四

十五學分選修課程，均達成班

人數並且開班，則每節課將增

加六至十五節之教師授課鐘點

費；十五節之教師授課鐘點費

即為補助之上限。 

四、 依本要點之申請、審查、請款及補

助比率如下： 

(一)申請： 

1. 學校申請前點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者，應依本署規

定，檢具新增鐘點費需求

表，直轄市、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主管

之學校，報各該地方政府彙

整列冊，向本署申請補助，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逕向本

署申請補助。 

明定依本要點之申請、審查與請款方式

及補助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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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立學校申請前點第一項

第五款及第六款者，應依本

署規定，檢具新增鐘點費需

求表，逕向本署申請補助。 

(二)審查：本署得邀集學者專家審

查前款申請。審查通過者，由

本署視年度預算核定補助金

額，未通過者，不予補助。地

方政府主管之學校，由本署通

知地方政府轉知審查結果；教

育部主管之學校，由本署逕行

通知審查結果。 

(三)請款：地方政府主管之學校，

由地方政府彙整列冊並檢附領

據向本署請款；教育部主管之

學校，逕檢附領據向本署請款。 

(四)補助比率： 

1. 教育部主管之國立學校，依

第二款審查核定之金額，全

額補助。 

2. 地方政府主管之公立學校，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就

地方政府財力級次，針對第

二款審查核定之金額給予

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

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

第二級者，百分之七十，第

三級者，百分之八十，第四

級者，百分之八十五，第五

級者，百分之九十。 

3. 私立學校，最高補助比率為

審查核定之金額百分之五

十。 

五、 本署及地方政府得不定期訪視學校

執行績效；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學

者專案查核，作為下次補助之參考。 

明定本署及地方政府得查核學校執行成

效之方式。 

六、 依本要點申請補助、核撥及結報， 明定依本要點申請、核撥及結報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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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